
（上接B65版）5、2025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1,298名激励对象授予1,041.93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
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6、202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7、2025年7月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了通知债权人的公告，通知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申报债权，并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华友钴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74）。前述公告的债权申报期间届满，公司未接到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并于2025年10月31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

8、2026年4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2024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授予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
派息时，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鉴于公司于2026年4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该事项将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若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且
在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前实施完毕，则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结果为：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回购价格=23.88－5÷10=23.38元/股；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回购价格
=14.56－5÷10=14.06元/股；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回购价格=30.91－5÷10=30.41元/股。

综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23.88元/股调整为23.38元/股，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4.56元/股调整为14.06元/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30.91元/股调整为30.41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及《2024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2024年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华友钴业本次解除限售、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解除限售条

件已成就，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和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按照相关
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解除限售手续；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相关事项均符
合《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的事项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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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2026年度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目的、交易品种、交易工具、交易场所和交易金额：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合称“公司”）为规避和转移金属现

货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防范利率汇率风险，决定对公司生产经营所需镍、钴、锂、铜等金属及大宗商品贸易、外汇风险敞口择机开展套期保值
业务。交易场所为LME、CME、SGX 等境外合规交易所和相关经纪行、做市商、银行等；及上海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等境内合规公开
交易场所。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上限为8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开展大宗商品贸易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
金上限为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远期结售汇、货币互换掉期、外汇期权及利率掉期等业务单日最高外汇敞口余额为等
额30亿美元。

● 审议程序：本次套期保值业务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进行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主要为有效规避价格、汇率等波动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

一定的市场、流动性、资金、技术、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镍、钴、铜、锂等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为规避和转移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防范利率汇率风险，保持公

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公司决定充分利用金融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对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镍、钴、铜、锂及大宗商品贸易、外汇风险敞
口择机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提升公司防御风险能力，确保稳健经营。

（二）业务类型及交易金额
1、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镍、钴、铜、锂的套期保值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的套期保值规模应与当年现货产量以及资金实力相匹配。根据公司原材料需求情况，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生产

经营所需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上限为8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含期货标的实物交割款项），在前述保证金额度内，资金可循环
使用，且任一时点的持仓保证金金额不超过已审议额度。

2、大宗商品贸易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大宗商品贸易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上限为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含期货标的实物交割款项），在前述保证金

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且任一时点的持仓保证金金额不超过已审议额度。
3、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远期结售汇、货币互换掉期、外汇期权及利率掉期等业务单日最高外汇敞口余额为等额30亿美元。
（三）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以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授信，不涉及募集资金。
（四）交易方式
交易工具包括但不限于期权、期货、远期等衍生品合约。交易场所为LME、CME、SGX等境外合规交易所和相关经纪行、做市商、银行等；

及上海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等境内合规公开交易场所。
（五）交易期限
本次授权在交易额度范围内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的期限为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六）授权事项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的相关交易，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将不再另行审议，并授权公司及子公

司法定代表人签署有关的文件、协议（包括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6年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和《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6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镍、钴、铜、锂及大宗商品贸易和外汇
的套期保值业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开展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主要为有效规避价格、汇率波动等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主要如

下：
（一）市场风险：公司开展相关套期保值业务时，将受国际及国内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汇率和利率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如原料和产品价

格、汇率和利率行情等变动较大时，可能会造成期货交易的损失。
（二）流动性风险：因市场流动性不足而无法完成交易的风险。
（三）资金风险：由于交易保证金不足可能导致所持仓位被强制平仓，造成实际损失。
（四）技术风险：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预测的系统、网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

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五）内部控制风险：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四、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套期保值制度流程，将套期保值业务与生产经营相匹配，坚持“只做保值不做投机”的基本原则，严格进行套

期保值交易。公司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领导小组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对套期保值交易业务进行决策。
（二）公司制定了《证券投资、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套期保值业务的审批权限、专业管理、风险控制等事项进行了规定，以有效

防范交易业务风险。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三）公司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制定并执行严格的止损机制。
（四）公司将密切跟踪市场行情变化，关注价格走势，及时调整套期保值方案，并结合现货销售，尽可能降低交易风险。
（五）在业务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范法律风险，定期对套期保值业务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等方面进

行监督检查。
五、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

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一公允价值计量》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在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
相关项目中反映。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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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积极响应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持续提升经营质量、治理水平和投资价值，
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获得感，根据相关指引要求，特制定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本方案”）。本方
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一、聚焦做强主营业务，持续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公司始终聚焦新能源锂电材料一体化产业链，坚持“上控资源、下拓市场、中提能力”的转型发展之路，充分发挥一体化产业优势、国际化

经营优势、生态化发展优势，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稳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0.19 亿元，归母净利润61.10亿元，较上年同比
大幅跃升，创造了历史最好经营业绩，推动了公司实现高效益、高质量的发展。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以“锂电材料业务发展”为核心，以“能源金属、能源材料”为新的增长极，发挥放大“产业一体化、技术核心化、经营
国际化、发展生态化”的优势，牢牢把握“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本质，贯彻“稳中求进、进中求胜”的工作要求，落实“科技支
撑、市场导向、统筹协同、强化保障”的经营思路，加快海外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及全球市场布局，全面提升经营质量与发展效能，持续推动
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2025年，公司深入实施“支撑产业、引领未来”的

科创战略，加快技术进步与产品研发，推进装备创新和集成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累计168,217.23万
元，同比增幅29.38%，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升。全年公司新增专利授权105项，累计专利授权667项；牵头制定的两项国家标准经国家工信部
批准发布；两个技术项目分别荣获2025年度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一等奖、二等奖；一项三元前驱体技术入选工信部先进技术产品转化应用
目录，一项三元材料生产工艺入选国家发改委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公司聚焦先进工艺、关键装备、核心技术，推动全产业链各环节技术升级突
破，在资源开发、有色冶炼、前驱体和正极材料新产品、新工艺开发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并在固态/半固态电池材料、低空飞行、具身智能
等新兴应用领域电池材料研发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为公司高端产品的市场拓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当前，新质生产力已成为驱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新能源材料行业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正朝着高能量密度、高安全
性、轻量化及快充化迭代演进；与此同时，随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电动船舶等新兴应用场景的蓬勃兴起，电池的定位将由终端应用的关键子
系统转变为基础赋能单元，为更多的终端应用场景提供能源保障。未来，公司将紧跟科技革命与能源转型的时代脉搏，坚持“支撑产业、引领
未来、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科创战略，持续加大科研投入，聚焦“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装备创新、集成创新”，强化科研队伍保障、机制保障、
投入保障，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赋能公司高质量发展。

三、强化“关键少数”责任，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关键少数”的履职担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力量，其履职能力与责任意识直接关系到公

司发展大局。2025年，公司始终高度重视“关键少数”队伍建设，不断强化其合规履职意识，提升其合规履职能力，引导“关键少数”严守履职
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公司董事会被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评为2025上市公司董事会最佳实践案例。

未来，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机制，明确履职权限、责任与流程，
确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依规履职。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完善董事会决策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重大事项决
策中的核心作用，以及专门委员会的决策支持作用，对公司发展战略、重大投资、经营计划等重要事项进行审慎研究、科学决策，确保决策符合
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完善独立董事提前参与重大、复杂项目研究论证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维护公司整体利
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四、重视投资者回报，共享公司发展成果
公司始终坚持与股东共享发展成果，持续提升盈利能力，健全回报机制，切实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自上市以来，公司累计分红达38.76

亿元，充分体现了公司回报股东的坚定意愿和稳健的财务能力。2025年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预计分红金
额9.48亿元。公司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占年均净利润比例为76.30%，切实让投资者分享到公司发展红利。

未来，公司将全力做好主营业务，持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与盈利能力，将发展成果持续转化为股东的实际收益，切实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坚持以股东中长期利益为核心导向，进一步增强利润分配政策透明度，完善和健全公司利润分配决策和监督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进一步赢得资本市场对公司
长期价值的认可，促进公司与股东双向赋能，全力构建健康的资本市场生态。

五、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升公司透明度
2025年，公司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不断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使投资者更加便捷、及时地获取公司

重要信息，上市公司透明度进一步提高，获评上海证券交易所2024-2025年度信息披露A级评价。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持续
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不断拓展与资本市场沟通的广度与深度，多维度、多渠道回复投资者关切，加深投资者对于公司生产经营等情况的理
解，及时有效地传递公司的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同感。公司年报业绩说明会被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评为“最佳实践案例”。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工作，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增强信息披露有效性和针对性。持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针对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
求特点，构建分层沟通体系，提升投关人员专业度与职业能力，增强路演沟通的精准度，及时有效地传递公司投资价值。定期召开业绩说明
会，邀请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等关键管理人员与投资者就公司经营情况、经营计划、发展战略等情况充分沟通交流。依托上证e互动、投资者热
线、邮箱、现场调研、投资者交流会等线上线下多维渠道，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切，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多措并举为中小投资者参与股东会提供便
利，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本方案是基于公司当前情况制定的初步规划，旨在向投资者传达公司提升质量、回报股东的决心和方向，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
诺。本方案的实施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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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首席合伙人

2025年末执业人员数量

2024年经审计的业务收入

2024年上市公司（含A、B股）审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1年7月18日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128号

钟建国

注册会计师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收入总额

审计业务收入

证券业务收入

客户家数

涉及主要行业

审计收费总额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29.69亿元

25.63亿元

14.65亿元

756家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
牧、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
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综合，卫生和社会工作等

7.35亿元

上年度末合伙人数量

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

250人

2,363人

954人

578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健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截至2025年末，累计已计提职业风险

基金和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合计超过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
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天健近三年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存在承担民事责任情况。天健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
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如下：

原告

投资者

被告

华仪电气、东海证券、天
健

案件
时间

2024/3/6

主要案情

天健作为华仪电气2017年度、2019年度年报审计机构，
因华仪电气涉嫌财务造假，在后续证券虚假陈述诉讼案
件中被列为共同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诉讼进展

已完结（天健需在5%的范围内与华
仪电气承担连带责任，天健已按期
履行判决）

上述案件已完结，且天健已按期履行终审判决，不会对其履行能力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3、诚信记录
天健近三年（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4次、监督管理措施18次、自律监管措施13次和纪律处分5

次，未受到刑事处罚。112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15人次、监督管理措施63人次和自律监管措施42人次，未受到刑事处
罚。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姓名

何时成为注册会计师

何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

何时开始在本所执业

何时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
司审计报告情况

项目合伙人

赵静娴

2009年

2007年

2009年

2026年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久立特材、南亚新材
等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

鲁艳丽

2013年

2009年

2013年

2024年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华友钴业、波导股份
等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

禤文欣

2004年

2001年

2012年

2023年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慧智微、超声电子等
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员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

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天健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依据公司业务规模、所处行业、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司年报审

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和投入的工作量情况以及相关收费标准确定2026年度审计费用标准。2025年度公司支付给天健的审计费用为428万
元，内控审计费用为80万元。

二、拟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有关制度等要求，已就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确定相应评选政策和流程，并履行相关的评议

和监督等职责。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认为：天健具备符合《证券法》规

定的相关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在担任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了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勤勉尽责，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
立审计意见，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能够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我们同意将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4月6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续

聘天健担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内控审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依据有关中介机构收费标准的规定，参照实际工作量和工作复杂程度决定其报酬。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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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2026年4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该部分1,09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2,603,100股限制性股票应予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3.38元/股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此外，由
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19人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等原因而离职、3人因退休而离职、1人合同到期
因公司原因不再续约，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4,9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3.38元/股加
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由于激励对象中62人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1人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公司董事会
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26,78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3.38元/股。

鉴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15人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等原因而离职、1人合同到期因公司原因不
再续约，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8,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4.06元/股加上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鉴于激励对象中55人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1人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2人因个人绩效考核不合
格，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2,4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4.06元/股。同时，由于预留授
予部分的激励对象中，2人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1人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4,3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0.41元/股。

综上，本次拟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199,980股。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
请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896,724,497元变更为人民币1,893,524,517元，
公司股份数由1,896,724,497股变更为1,893,524,517股。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公司拟对《公司章

程》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修订前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9672.4497万元。

第二十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189672.4497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189672.4497万股，其中A股股东持有179672.4497万股，占94.73%；境外
投资人持有的GDR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的A股基础股票为
10000万股，占5.27%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
1名。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五）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本章程或者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对于超过股东会授权范围的事项，董事会应当提交股东会审议。不得将

法定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长、总裁等行使。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

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
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
中审计委员会成员为3名，为不在本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
立董事2名，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召
集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9352.4517万元。

第二十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189352.4517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189352.4517万股，其中A股股东持有179352.4517万股，占94.72%；境外
投资人持有的GDR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的A股基础股票为
10000万股，占5.28%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
名。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五）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本章程或者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对于超过股东会授权范围的事项，董事会应当提交股东会审议。不得将

法定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长、总裁等行使。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

可持续发展等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
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
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成员为3名，为不在本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其中独立董事2名，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
会成员和召集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除上述修订的条
款内容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于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相关人员于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

准的内容为准。公司将于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及时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6-021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不实施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在实施权益分派的

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 公司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截至2025年12月31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

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121,012,101.49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5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税），不实施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 2026年 4月 6日，公司总股本 1,896,727,
497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948,363,748.5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公司 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5.52%。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是否低
于5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
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5年度

948,363,748.50

0

6,110,378,757.84

1,121,012,101.49

3,463,146,934.50

0

4,538,698,430.55

3,463,146,934.50

否

76.30

否

否

2024年度

839,422,449.00

0

4,154,825,193.75

2023年度

1,675,360,737.00

0

3,350,891,340.06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高于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因此公司不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10,378,757.84元，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948,363,748.5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30%，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偿债能力及资金需求
在全球绿色转型与产业智能化浪潮的双重推动下，锂电正极材料行业正迈入以高质量发展和结构性增长为特征的新阶段，市场对能量密

度更高、综合性能更优的正极材料需求日益提升。作为锂电材料行业的头部企业，公司打造的锂电材料纵向一体化产业链布局，覆盖境内外
多个区域，贯穿上游镍钴锂等矿产资源开发，中游镍、钴、锂、铜等金属材料冶炼，以及下游三元前驱体、正极材料等诸多关键环节和多项产品
种类。目前，公司处于快速成长期，在上游资源开发方面投入较大，且一体化产业链的多品类业务对营运资金周转需求较高，资金规模需求显
著。

（二）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及收益情况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系根据当期的实际经营情况及2026年的经营计划制定。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镍钴锂矿产资源开发、

项目建设、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同时公司滚存适量的未分配利润能相应减少公司对外借款，有利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管控财务费用，实现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相关预计收益水平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竞争态势等多种因素。

（三）公司是否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

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公司股东会召开时，将提供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并对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进行单独统计并公告。
同时，中小股东可通过投资者热线、公司对外邮箱、上证E互动平台提问等多种方式来表达对现金分红政策的意见和诉求。

（四）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十五五”期间，公司坚持以创造客户价值、引领产业发展为使命，持续深化海外资源、国际制造、全球市场的经营格局，推动产业结构、产

品结构、客户结构、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全面落实科技华友、绿色华友、开放华友、责任华友、奋进华友五大战略举措，持续提高在行业内的核心
竞争力，推动盈利水平的提升，为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公司将继续秉承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且持续回报的经营理念，回馈广大投
资者。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是充分考虑股东合理回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合理利润分配，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审
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

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需获得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6-028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数量：27,847,80股
●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23.38元/股
●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数量：400,900股
●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14.06元/股
●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回购数量：14,300股
●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回购价格：30.41元/股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浙江华友钴业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4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说明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3年7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3年7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

3、2023年7月26日至2023年8月7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通过公司内部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
收到任何异议。2023年8月9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
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112）。

4、2023年8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并披露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
告编号：2023-114）。

5、2023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3年8月29日为首次授予日，向1,856名激励对象授予1,368.2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4年1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就此出具了核查意见。

7、2024年1月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了通知债权人的公告，通知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华友钴业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0）。前述公告的债权申报期间届满，公司未接到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并于2024年5月7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

8、2024年8月20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77），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394.00万股限制性股票自激励计划经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超过12个月未
明确授予对象，预留权益失效。

9、2024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及《关于拟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监事会就此出具了核查意见。

10、2024年11月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了通知债权人的公告，通知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华友钴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103）。前述公告的债权申报期间届满，公司未接到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并于2025年1月23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

11、202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12、2025年7月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了通知债权人的公告，通知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华友钴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74）。前述公告的债权申报期间届满，公司未接到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并于2025年10月31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

13、2026年4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2、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

3、2025年1月3日至2025年1月12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通过公司内部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
收到任何异议。2025年1月14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5-004）。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4、2025年1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公告编号：2025-009）。

5、2025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向1,298名激励对象授予1,041.93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
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6、202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7、2025年7月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了通知债权人的公告，通知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申报债权，并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华友钴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74）。前述公告的债权申报期间届满，公司未接到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并于2025年10月31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注销。

8、2026年4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1、根据《2023年激励计划》之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的相关规定，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

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或2023年净利润值不低于600,000万元

以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或2023年、2024年两年累计净利润值不低于1,300,
000万元

以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或2023年、2024年和2025年三年累计净利润值不低
于2,100,000万元

注：①以本计划草案公告日为截点，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未来子公司出现新增、转让退出、控制权发生变更等情形，则应剔除因子公司该
等行为所发生金额带来的对公司业绩考核及费用的影响，基数年2022年的基数值作同步剔除和调整。

②上述“净利润”指标计算以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成本后的数值作为计
算依据，下同。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注销。

根据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为8,101,867.41万元，较2022年的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为
28.53%；剔除本次及其它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公司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累计值为1,313,642.27万元。根据《2023年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
件未达成，因此公司董事会拟对该部分1,09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603,1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3.38
元/股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2、根据《2023年激励计划》之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违反执
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自情
况发生之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
动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公司裁员而离职、合同到期因公司原因不再续约等，自不再与公司具有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之日起，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注销；激励对
象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再续约、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等，自离职之日起，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
授予价格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在情况发生之日，其已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除限售；其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和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注销”。

因此，鉴于《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19人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等原因而离职、3人因退休而离职、1人合同到
期因公司原因不再续约，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4,9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3.38元/股
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鉴于激励对象中62人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1人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公司董事
会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26,78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3.38元/股。

3、根据《2024年激励计划》之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触犯法律、违反执
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自情
况发生之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
动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公司裁员而离职、合同到期因公司原因不再续约等，自不再与公司具有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之日起，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回购注销；激励对
象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再续约、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等，自离职之日起，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
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因此，鉴于《2024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15人因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等原因而离职、1人合同到期因公司原因不再
续约，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8,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4.06元/股加上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鉴于激励对象中55人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1人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2人因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
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2,4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4.06元/股。同时，由于预留授予
部分的激励对象中，2人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1人因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4,300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0.41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即行终止，亦不影响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二）资金来源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回购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3,199,980股限制性股票。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 计

变动前

12,648,580

1,884,078,917

1,896,727,497

本次变动

-3,199,980

-

-3,199,980

变动后

9,448,600

1,884,078,917

1,893,527,517

注：最终股本变化以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管理及和核心骨干团队的

勤勉尽职，公司经营管理及和核心骨干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
程序。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管理办法》《2023年激励计划》《2024年激励计划》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人

员准确，应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无误、价格准确。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因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该
部分限制性股票。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华友钴业本次解除限售、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解除限

售条件已成就，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和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相关解除限售手续；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相关事项
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的事项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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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审查
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关联交易涉及的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定价原则，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

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年4月6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审查的议案》《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陈雪华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届时相
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公司已事先将相关议案资料提交给公司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公平、公正，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辅
料、废料、半成品等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
务、受托加工等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服务、受托加工等

向关联人提供租赁服务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租赁
服务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和动
力

向关联人销售燃料和动
力

向关联人销售原材料、辅
料、废料、半成品等

合计

关联人

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友山新材料科技（贵州）有限公司

广西友山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华创新材有限公司

浙江倍林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芯华聚合材料有限公司

乐友新能源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内蒙古圣钒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小计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芯华聚合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浦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乐友新能源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小计

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友山新材料科技（贵州）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华创新材铜箔有限公司

内蒙古圣钒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华景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友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友山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安徽华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友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倍林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浦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乐友新能源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贵州雅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创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浙江芯华聚合材料有限公司

小计

广西华友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创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浦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华创新材铜箔有限公司

小计

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华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浦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小计

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浙江浦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小计

乐友新能源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内蒙古圣钒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上年预计
金额

15

320,000

300

750

600

10

40,001

476

43,204.79

5

405,361.79

200

10

24

5,373.16

8,658.37

14,265.53

200

832

300

1,300

150

100

45

10

200

20

10

1

1,664.28

62.76

50

0.80

4,945.84

500

500

2,700

45

8,000

2,200

143.32

2

10

13,100.32

120

10.50

1,100

1,230.50

55

7

62

20,000

20,000

2,702.50

2,702.50

13,600

210

10

13,820.00

475,988.48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1.02

79,616.18

9.18

375.39

1,551.89

0

5,877.60

28.25

3,874.80

242.13

91,576.44

45.32

11.13

1.12

3,081.99

2,000.45

5,140.01

80.16

122.60

494.41

1,270.21

138.21

23.40

172.86

1.65

336.62

25.08

9.84

2.27

1,298.13

34.68

16.25

44.84

4,071.21

0

0

0

0

0

82.90

0

551.13

11.72

645.75

0

0

0

0

32.40

0

32.40

13,203.01

13,203.01

2,382.25

2,382.25

0

0

0

0

117,051.47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量减少、产品价格波动较
大

行业需求增长放缓

注：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三）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服务、受托加工等

向关联人提供租赁服
务

向关联人销售原材
料、辅料、废料、半成

品等

向关联人销售燃料和
动力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服务、受托加工等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租
赁服务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
料、辅料、废料、半成

品等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和
动力

合计

关联人

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芯华聚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华创新材有限公司

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友山新材料科技（贵州）有限公司

广西友山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圣钒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友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乐友新能源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小计

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华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创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友山新材料科技（贵州）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圣钒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华景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友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友山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浙江友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雅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织金友山磷业有限公司

浙江浦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小计

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华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浦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小计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友山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内蒙古圣钒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雅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乐友新能源材料（无锡）有限公司

小计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浦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小计

浙江芯华聚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广西时代创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华创新材铜箔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小计

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PT YOULI NEW MATERIAL

小计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友山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浙江芯华聚合材料有限公司

小计

广西时代新能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雅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小计

本次预计金额

50

1,000

10

450,000

1,220

750

800

5

201

291.78

454,327.78

200

22

130

220

1,700

1,570

96

600

10

1,050

18

50

17

483.14

6,166.14

120

20

1

3,873.25

4,014.25

30

5

210

110

50,000

10,000

60,355

6,500

3,434.21

9,934.21

1,000

5

1,005

45

210

2,200

2

2,457

60

7

90

157

200

10

100

310

20,000

1

21,001

559,727.38

年初至 3 月末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

0.24

24.46

0

60,860.99

0

18.66

17.48

10.31

0.28

2,119.46

63,051.88

3.46

6.96

0.00

-57.82

168.93

258.58

25.32

26.02

0.50

14.36

6.98

0.01

0.00

50.14

503.44

4.62

0

35.44

242.13

282.19

0

0

0

0

0

0

0

1,187.67

0

1,187.67

0

0.26

0.26

0

2.06

0

0

2.06

0

0

0

0

0

0

0

0

3,390.55

0

3,390.55

68,418.05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1.02

28.25

0

79,616.18

9.18

375.39

1,551.89

242.13

1.62

3,874.80

85,700.46

80.16

25.08

44.84

122.60

494.41

1,270.21

23.40

172.86

1.65

336.62

9.84

16.25

8.77

1,298.13

3,904.82

0

0

0.96

0

0.96

11.42

0.40

0

0

0

0

11.82

97.69

2,382.25

2,479.94

0

0

0

0

11.72

82.90

551.13

645.75

32.40

0

0

32.40

45.32

11.13

1.12

57.57

13,203.01

0

13,203.01

106,036.73

本次预计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需求增加、产品价格
上涨

需求增加

注：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公司将根据实际交易情况，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方之间进行额度

调剂（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剂），总额不超过预计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公司名称

乐友新能源材料
（无锡）有限公司

浙江浦华新能源
材料有限公司

华友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芯华聚合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友山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友山新材料科技
（贵州）有限公司

广西友山资源再
生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新能锂
电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内蒙古圣钒科技
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浙江友山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华创新材有
限公司

安徽华创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时代创能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内蒙古华景新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友天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雅友新材料
有限公司

广西华创新材铜
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

陈要忠

陈要忠

陈雪华

王利华

陈雪华

李智军

陈晓军

卢群

宋庆贺

丁建华

周盛夫

周盛夫

殷勇

宋庆贺

邵国祥

李智军

周盛夫

注册资本

28536万美元

194769 万元人民
币

7500万元人民币

5000万元人民币

69600 万 元 人 民
币

246667 万元人民
币

10000 万 元 人 民
币

140000 万元人民
币

70000 万 元 人 民
币

10000万人民币

170000 万元人民
币

124711.2935 万元
人民币

47151 万 元 人 民
币

70000 万 元 人 民
币

90000 万 元 人 民
币

40000 万 元 人 民
币

80000 万 元 人 民
币

注册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锡梅路167号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
济开发区高新西三路1060号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
济开发区发展大道288号6幢
103室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
道信产云谷产业园区8幢2号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
道人民路1668号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绮陌街
道墨峰村贵州织金经济开发
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
县龙潭产业园友新路1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
县龙潭产业园友新路28号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
山开发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区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桐乡经
济开发区发展大道288号3幢
260室

江西省南昌市临空经济区港
兴路668号

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翠湖四路西段3699号

博白县双旺镇华新路8号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江苏产业园西片区
(苏布尔嘎镇)经九路西、纬九
路南、经十三路东、纬十一路
北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
道铺金路 8 号草铺街道办事
处2楼201室

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雍阳街
道办事处仙桥社区基础工业
园

博白县双旺镇华新路18号

成立时间

2018 年 06 月
29日

2018 年 05 月
11日

2006 年 12 月
19日

2023 年 8 月
30日

2018 年 6 月
26日

2024 年 5 月
30日

2022 年 3 月
16日

2020 年 10 月
23日

2019年4月9
日

2022 年 6 月
23日

2022年2月8
日

2016 年 10 月
18日

2020 年 10 月
23日

2022 年 3 月
25日

2022年3月3
日

2021 年 12 月
16日

2020 年 11 月
20日

主营业务

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生产、
销售、进出口业务等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销售等

控股公司服务、股权投资等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制造、
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制造、
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制造、
销售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
池回收及梯次利用等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制造、
销售等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制造、
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制造、
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销售等

电铜、电解铜箔、电解铜箔
专用设备、覆铜板、线路板
研发、生产、销售等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制造、
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销售等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制造、
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销售等

与公司的关联关
系

公司副总裁陈要
忠担任其董事长

公司副总裁陈要
忠担任其董事长

华友控股为公司
控股股东

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的近亲属担任
其董事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18

19

PT YOULI
NEW MATE-
RIAL

织金友山磷业有
限公司

/

李智军

100万美元

14,000万人民币

Sopo del Tower A, 19th
Fl., Jl. Mega Kuningan Barat
III, Lot 10.1- 6, Kawasan
Mega Kuningan, Setiabudi,
Kuningan Timur, Adm. City
of South Jakarta 12950,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绮陌街
道墨峰村贵州织金经济开发
区

2025 年 6 月
24日

2025 年 1 月
10日

电动汽车电池行业

磷矿资源开发与加工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与本公司同受控
股股东控制

（二）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交易是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为：以市场化为原则，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交易的产品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

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有

利于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在新能源锂电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遵循市场公平、公正的原则与上述关联方签订正
常的业务往来合同。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亦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3799 证券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6-023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的参股公司（以下简称“被担保人”）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0

9,737,617.38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各下属企业的业务发展、项目建设、生产运营等资金需求和实际经营需求，提升

决策效率与企业综合效益，公司制定了2026年度担保计划。
公司申请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提供总额不超过1,700.0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担保额

度包含现有担保、现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以及新增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600.00亿元人民币的
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1,000.0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100.00亿元人民币。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贷款、贸易融资、信用证、委托贷款、保理、保函、票据开立与贴现、融资租赁及供应链金
融等业务，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者其指定代表在本议案所述担保金额的范围内对实际发生的担保进行审批，并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在上述担保金额的范围内，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该预计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方

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公司及
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公司及
子公司

二、对参股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公司及
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公司及
子公司

被担保方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
司

衢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华友绿能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广西巴莫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华友锂业有限公司

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玉林时代聚能热力能源有
限公司

玉林时代绿水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浙江华友进出口有限公司

HUASAI COMPANY
LIMITED(中文名：华塞公
司)

Huayuan Copper Compa-
ny Limited(中文名：华园铜
业有限公司)

Hua Chi (Hong Kong)
Limited （中文名：华驰（香
港）有限公司）

HUAYOU （HONG
KONG） CO., LIMITED
（中文名：华友（香港）有限
公司）

PT HUANENG NEW
MATERIAL (中文名：华能
新材料（印尼）有限公司）

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
限公司

华金新能源材料（衢州）有
限公司

HUAYOU RESOURCES
PTE. LTD.(中文名：华友资
源私人有限公司）

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Bamo Technology Hunga-
ry Korlátolt Felel?sség?
Társaság （中文名：巴莫
科技（匈牙利）有限公司）

浙江力科钴镍有限公司

Huayou International Min-
ing (Hong Kong) Limited
(中文名：华友国际矿业（香
港）有限公司）

PT KOLAKA NICKEL
INDONESIA（中文名：印尼
KNI公司）

PT HUAFEI NICKEL
COBALT (中文名：华飞镍
钴（印尼）有限公司）

PT HUAYUE NICKEL
COBALT （中文名：华越镍
钴（印尼）有限公司）

浙江华友循环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华友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PT ETERNAL NICKEL
INDUSTRY（中文名：印尼
永恒镍业有限公司）

衢州智友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拟新设参股公司

衢州杭氧华友气体有限公
司

拟新设参股公司

担保方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83.9537%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6.861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6.861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6.861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51%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8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6.861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6.861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73.2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51%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57%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4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5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49%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71.63%

74.56%

94.94%

89.51%

70.76%

78.64%

79.16%

83.98%

71.01%

76.93%

92.75%

96.67%

74.77%

82.13%

73.91%

80.67%

68.10%

24.81%

39.24%

37.64%

61.97%

63.54%

34.14%

57.79%

68.74%

30.62%

25.63%

67.64%

83.33%

87.76%

-

65.98%

-

截至公告日
最高担保余
额（亿元）

214.30

17.62

0.30

15.80

61.77

60.65

67.92

1.83

-

77.62

2.99

11.40

6.19

82.91

50.93

10.99

93.22

5.70

8.09

3

-

0.61

10.38

11.38

94.01

45.59

1.30

-

7.02

8.50

-

1.74

-

本次预计担
保额度（亿

元）

260

30

1

25

90

90

110

3

1.50

100

10

20

50

94.50

90

25

120

15

10

6

15

5

50

180

120

76.50

2

0.50

8

25

30

7

30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42.75%

4.93%

0.16%

4.11%

14.80%

14.80%

18.09%

0.49%

0.25%

16.44%

1.64%

3.29%

8.22%

15.54%

14.80%

4.11%

19.73%

2.47%

1.64%

0.99%

2.47%

0.82%

8.22%

29.60%

19.73%

12.58%

0.33%

0.08%

1.32%

4.11%

4.93%

1.15%

4.93%

担保预计有效
期

自 2025 年 年
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
东会召开之日
止

自 2025 年 年
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
东会召开之日
止

自 2025 年 年
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
东会召开之日
止

自 2025 年 年
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年度股
东会召开之日
止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预计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公司；参股子公司。被担保人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财务风险可控。

被担保人类
型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

衢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友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华金新能源材料（衢州）有限公司

浙江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HUAYOU RESOURCES PTE. LTD.( 中 文
名：华友资源私人有限公司）

广西巴莫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华友锂业有限公司

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玉林时代聚能热力能源有限公司

玉林时代绿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amo Technology Hungary Korlátolt Felel?
sség? Társaság（中文名：巴莫科技（匈牙利）
有限公司）

浙江华友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力科钴镍有限公司

HUASAI COMPANY LIMITED(中文名：华塞
公司)

Huayuan Copper Company Limited(华园铜业
有限公司)

Hua Chi (Hong Kong) Limited（中文名：华驰
（香港）有限公司）

HUAYOU （HONG KONG） CO., LIMIT-
ED（中文名：华友（香港）有限公司）

Huayou International Mining (Hong Kong)
Limited (中文名：华友国际矿业（香港）有限公
司）

PT HUANENG NEW MATERIAL (中文名：
华能新材料（印尼）有限公司）

PT KOLAKA NICKEL INDONESIA（中 文
名：印尼KNI公司）

PT HUAFEI NICKEL COBALT (中文名：华
飞镍钴（印尼）有限公司）

PT HUAYUE NICKEL COBALT （中文名：
华越镍钴（印尼）有限公司）

浙江华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华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PT ETERNAL NICKEL INDUSTRY（中文
名：印尼永恒镍业有限公司）

衢州杭氧华友气体有限公司

衢州智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参股公司

参股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83.9537%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51%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6.861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8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6.861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6.861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6.861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6.861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73.2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51%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57%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10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40%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3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49%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5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00575349959F

91330800MA28FWG5XR

91330800MAD7TD22XH

91330800MA28F4L393

91330800MA29UNE71X

91330800MA7C6U5K0C

-

91450900MA5QD5RC41

91450900MAA7LKA8XK

91450900MA5QD5T25F

91450900MA5Q0CY922

91450900MA5Q0DAH8J

91120000741366579H

91510121350570652Q

-

913304837896953984

913304007590841904

-

-

-

-

-

-

-

-

-

91330483MA28BYCL9N

91320100MA21950T1Y

-

91330800MACRA3RC6B

91330800MAEMUB1TX8

被担保人名称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

衢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友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华金新能源材料（衢州）有限公司

浙江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HUAYOU RESOURCES PTE. LTD.（中文名“华友资源私人
有限公司）

广西巴莫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华友锂业有限公司

广西华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玉林时代聚能热力能源有限公司

玉林时代绿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amo Technology Hungary Korlátolt Felel?sség? Társaság
（中文名：巴莫科技（匈牙利）有限公司）

浙江华友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力科钴镍有限公司

HUASAI COMPANY LIMITED（中文名：华塞公司）

Huayuan Copper Company Limited（中文名：华园铜业有限公
司）

Hua Chi (Hong Kong) Limited （中文名：华驰（香港）有限公
司）

HUAYOU （HONG KONG） CO., LIMITED（中文名：华友
（香港）有限公司）

Huayou International Mining (Hong Kong) Limited （中文名：
华友国际矿业（香港）有限公司）

PT HUANENG NEW MATERIAL (中文名：华能新材料（印
尼）有限公司）

PT KOLAKA NICKEL INDONESIA（中文名：印尼KNI公司）

PT HUAFEI NICKEL COBALT (中文名：华飞镍钴（印尼）有
限公司）

PT HUAYUE NICKEL COBALT （中文名：华越镍钴（印尼）
有限公司）

浙江华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华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PT ETERNAL NICKEL INDUSTRY（中文名：印尼永恒镍业
有限公司）

衢州杭氧华友气体有限公司

衢州智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资产总额

2,397,177.18

340,170.86

13,365.11

1,058,202.36

125,337.35

334,163.95

65,208.81

1,145,821.90

588,455.11

1,889,371.18

86,081.17

22,510.64

285,985.69

1,323,206.08

256,739.19

366,105.81

59,698.66

172,617.37

47,228.63

537,856.07

2,649,261.85

2,422,889.37

166,499.56

351,739.29

1,834,022.29

1,208,834.08

157,854.72

35,823.19

379,976.95

51,269.79

167,356.77

负债总额

1,717,188.11

253,632.33

12,688.79

720,623.98

31,090.30

299,109.57

25,587.85

810,747.88

462,776.76

1,495,573.81

72,288.87

15,984.54

107,656.56

1,018,006.36

159,109.60

339,578.67

37,934.32

166,861.80

35,312.40

441,754.46

1,958,175.29

827,279.55

134,314.31

203,253.31

1,260,673.01

370,176.80

40,460.79

24,230.02

316,644.69

33,829.26

145,354.57

资产净额

679,989.07

86,538.53

676.32

337,578.38

94,247.05

35,054.38

39,620.96

335,074.02

125,678.35

393,797.37

13,792.30

6,526.10

178,329.13

305,199.72

97,629.59

26,527.14

21,764.34

5,755.57

11,916.23

96,101.61

691,086.56

1,595,609.82

32,185.25

148,485.98

573,349.28

838,657.28

117,393.93

11,593.17

63,332.26

17,440.53

22,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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